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同意建立 

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函 

国办函〔2021〕78号 

 

市场监管总局： 

你局关于建立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请示收悉。经国务院同意，现

函复如下： 

国务院同意建立由市场监管总局牵头的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

会议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请按照有关文件精神认真组织开展工作。 

 

附件：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国务院办公厅 

2021 年 8月 10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对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更

好发挥个体工商户在繁荣经济、稳定就业、促进创新、方便群众生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经国务院同意，建立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一、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决策部署，研究并推进实施扶持

个体工商户发展的重大政策措施；加强部门协作，统筹协调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工作中的

重大事项，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指导督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抓好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

任务落实，总结推广经验做法；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成员单位 

联席会议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司法部、财政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银保

监会等 12个部门组成，市场监管总局为牵头单位。 

联席会议由市场监管总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召集人，市场监管总局分管负责同志担任

副召集人，其他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名单附后）。联席会议成员因工

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联席会议确定。联席会议可根据工作需要调整成员

单位。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场监管总局，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市场监管

总局有关司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各成员单位有关司局负责同志担

任。 

三、工作规则 



（一）会议制度。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由召集人或召集人

委托副召集人主持。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提出召开会议的建议。在联席会议召开之

前，可召开联络员会议，研究讨论联席会议议题和需提交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及其他有关

事项。专题研究特定事项时，可视情况召集部分成员单位参加会议，也可邀请其他相关部

门、地方和专家参加。联席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并印发有关方面。 

（二）报告制度。各成员单位应将履行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工作职责、落实联席会议

议定事项等情况及时报告联席会议。联席会议办公室及时汇总有关工作情况和存在的困难

问题，向成员单位通报有关情况。重大事项按程序报国务院。 

（三）调研制度。联席会议可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组织成员单位赴相关地区开展联

合调研，督促指导工作。 

四、工作要求 

市场监管总局要牵头做好联席会议各项工作。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深入研究

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重大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并抓好工作落实；积极参加联

席会议，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相互支持，

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联席会议作用，共同做好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要加强对联席会议议定事项的跟踪督促落实。 

 

 

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名单 

 

召 集 人：张 工  市场监管总局局长 

副召集人：熊茂平  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 

成  员：胡祖才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徐晓兰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刘 炤  司法部副部长 

     余蔚平  财政部副部长 

     李 忠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倪 虹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汪 洋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 

     王炳南  商务部副部长 

     刘桂平  人民银行副行长 

     王道树  税务总局副局长 

     梁 涛  银保监会副主席 
 


